
张锁平（性别：男;民族：汉;职务：无;联系电话：171****9318；

地址：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孙家村十组***号）。

2023 年 8 月 11 日，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在陕

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北路北侧文景小区东二区 16 号

楼二单元一层 20105 室的西安未央百敬德中医诊所有限公司监

督检查时发现，张锁平非医师行医。张锁平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根据《陕西省卫生健康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权指导规则及实施标准》序号 197 的规定，违法类型

属“轻微”，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对张锁平拟作出：罚款人

民币贰万元整（¥200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

2024 年 2 月 26 日 ， 执 法 人 员 通 过 中 国 邮 政

（EMS1190861513248）向张锁平邮寄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2024 年 3 月 10 日，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接到邮政局退件，

原因是逾期未领。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张锁平

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现依法向张锁平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未卫医罚〔2023〕180 号），请张锁平自本公告发出之

日起 30 日内到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领取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罚款。

具体缴款方法：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西安市

未央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开据《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

书》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

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
向未央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 6 个月内向西安铁路运输

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

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 联系电话：029-86236695

地址：西安市未央未央大厦 B 座 806 室

西安市未央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

联系电话：029-86278763

地址：未央区凤城一路仪凤巷路西办公楼三楼

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健康局

2024 年 3 月 14 日




